
（上接 B5版）

（2）2012年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2年度

实收资本

（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

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202,248,900.00 27,358,442.02 25,983,106.89 57,458,474.73 313,048,923.64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202,248,900.00 27,358,442.02 25,983,106.89 57,458,474.73 313,048,923.64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 号

填列）

1,502,233.25 3,407,654.23 4,909,887.48

（一）净利润 15,022,332.48 15,022,332.48

（二）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一）和（二）小计 15,022,332.48 15,022,332.48

（三）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1．所有者投入资本

2．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3．其他

（四）利润分配 1,502,233.25 -11,614,678.25 -10,112,445.00

1．提取盈余公积 1,502,233.25 -1,502,233.25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3．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10,112,445.00 -10,112,445.00

4．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其他

（六）专项储备

1．本期提取

2．本期使用

（七）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202,248,900.00 27,358,442.02 27,485,340.14 60,866,128.96 317,958,811.12

（3）2013年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3年度

实收资本

（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

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202,248,900.00 27,358,442.02 27,485,340.14 60,866,128.96 317,958,811.12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202,248,900.00 27,358,442.02 27,485,340.14 60,866,128.96 317,958,811.12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 号

填列）

1,172,872.71 443,409.39 1,616,282.10

（一）净利润 11,728,727.10 11,728,727.10

（二）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一）和（二）小计 11,728,727.10 11,728,727.10

（三）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1．所有者投入资本

2．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3．其他

（四）利润分配 1,172,872.71 -11,285,317.71 -10,112,445.00

1．提取盈余公积 1,172,872.71 -1,172,872.71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3．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10,112,445.00 -10,112,445.00

4．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其他

（六）专项储备

1．本期提取

2．本期使用

（七）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202,248,900.00 27,358,442.02 28,658,212.85 61,309,538.35 319,575,093.22

（4）2014年 1-6月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4年 1-6 月

实收资本

（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

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202,248,900.00 27,358,442.02 28,658,212.85 61,309,538.35 319,575,093.22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202,248,900.00 27,358,442.02 28,658,212.85 61,309,538.35 319,575,093.22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

“-” 号填列）

-1,857,855.54 -1,857,855.54

（一）净利润 8,254,589.46 8,254,589.46

（二）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一）和（二）小计 8,254,589.46 8,254,589.46

（三）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1．所有者投入资本

2．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

金额

3．其他

（四）利润分配 -10,112,445.00 -10,112,445.00

1．提取盈余公积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3．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10,112,445.00 -10,112,445.00

4．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其他

（六）专项储备

1．本期提取

2．本期使用

（七）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202,248,900.00 27,358,442.02 28,658,212.85 59,451,682.81 317,717,237.68

（五）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1、纳入合并报表控股子公司情况

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被纳入公司合并范围的控股子公司详细情况如下表：

序号 公司全称 公司类型 注册地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1 莱龙宝马 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 1,752.38 万元 高档织物面料、辅料的纺织后整理及涂层的制造加工 51%

2 宜科宝马 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 3,476.38 万元 高档织物面辅料的织染、后整理及涂层的制造加工 100%

3 牦牛衬料 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 50万美元 服装辅料、服饰、家纺用品的制造、加工 40%

4 宜阳宾霸 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 800万美元 高档织物面料的织染及后整理加工 75%

5 苏州宜新 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 7,700 万元 高档织物的织造、加工 60%

6 汉麻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 20,000 万元

汉麻为主的各种产品开发：汉麻种植、生产、加工、运输及销

售；对相关企业的投资；汉麻开发研究，研究成果和技术转让；

化工原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51%

7 宁波汉麻 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 1,800 万元

汉麻制品、针织品、袜子的制造、加工；汉麻产品、特种纱线的

研究、开发

通过汉麻控股间接

持股 100%

8 嵊州汉麻 有限责任公司 嵊州 6,000 万元 汉麻纺织产品的研究、开发、制造、加工

通过汉麻控股间接

持股 100%

9 武汉汉麻 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 3,000 万元

麻类和麻类生物基纤维及其制品、纱线；服装鞋帽面、辅料、服

饰纺织品、针织品、家装纺织品、橱柜、厨房用具的研究开发、

加工、制造、销售。 麻类植物种子种植技术的研究开发。 针织

纺品、服装鞋帽网上销售；纺织品、服装原辅材料、化工材料

（不含化学危险品）的批发、零售

70%

注：公司系牦牛衬料第一大股东，有权决定其财务和经营政策，故将该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2、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变更情况

（1）2011年

2011年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与 2010年相比，减少了宁波宜科服饰辅料有限公司，原因为宁波宜科服饰辅料有限

公司被牦牛衬料吸收合并，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2012年

2012年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与 2011年相比未发生变化。

（3）2013年

2013 年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与 2012 年相比，增加了武汉汉麻，原因为公司本期与富仕高新共同设立武汉汉麻，

公司出资人民币 2,100万元，对其持股比例为 70%，故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2014年 1-6月

2014年 1-6月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与 2013年相比未发生变化。

三、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及非经常性损益表

（一）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14.6.30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流动比率 1.60 1.57 1.69 1.73

速动比率 0.79 0.92 0.94 1.0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4.48 32.49 25.59 27.86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30.02 33.15 28.76 28.26

项 目 2014年 1-6 月 2013年度 2012年度 2011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3.70 5.43 5.37 5.65

存货周转率 1.34 2.19 2.21 2.80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09 0.21 0.17 0.27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21 0.03 0.06 0.09

注：其中 2014年 1-6月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乘以 2/1以保持可比性指标计算方法：

（1）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 =（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4）应收账款周转率 =营业收入÷[(期初应收账款＋期末应收账款)÷2]

（5）存货周转率 =营业成本÷[(期初存货＋期末存货)÷2]

（6）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额

（7）每股净现金流量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本总额

（二）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2010�年修订）》的规定，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如下表所示：

项 目 2014年 1-6 月 2013年度 2012年度 2011年度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

每股收益 （元 /

股）

基本 0.04 0.08 0.07 0.09

稀释 0.04 0.08 0.07 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4% 5.06% 4.27% 5.41%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

每股收益 （元 /

股）

基本 0.00 0.05 0.05 0.07

稀释 0.00 0.05 0.05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2% 2.87% 2.80% 4.16%

注：上表 2011-2013 年度数据已经立信《关于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及净资产收益率

和每股收益的专项审核报告 2011年度至 2013年度》（信会师报字[2014]第 110411号）审核确认。

（三）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年修订）》的规定，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 目 2014年 1-6 月 2013年度 2012年度 2011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562,026.27 -1,816,172.82 -128,915.6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

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11,925,557.74 13,813,427.76 8,010,334.82 6,849,625.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284.35 282,262.93 572,525.88 -49,085.78

所得税影响额 -2,505,763.77 -2,840,249.86 -1,671,144.31 -102,405.2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629,649.63 -3,259,308.45 -90,729.65 -2,517,982.30

合 计 6,745,859.99 7,434,106.11 5,004,813.92 4,051,235.98

注：上表 2011-2013 年度数据已经立信《关于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及净资产收益率

和每股收益的专项审核报告 2011年度至 2013年度》（信会师报字[2014]第 110411号）审核确认。

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及分析

公司管理层依据报告期的合并财务报表，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行如下讨论和分析。

一、财务状况分析

（一）主要资产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结构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6.30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资产 34,363.06 47.41% 39,697.17 51.30% 35,172.67 47.84% 35,341.15 47.95%

其中：货币资金 4,495.46 6.20% 8,706.65 11.25% 7,972.12 10.84% 8,076.33 10.96%

应收票据 324.70 0.45% 614.37 0.79% 492.43 0.67% 1,259.69 1.71%

应收账款 6,465.52 8.92% 8,666.17 11.20% 7,135.56 9.71% 7,574.57 10.28%

预付款项 5,290.50 7.30% 5,203.80 6.73% 3,621.47 4.93% 4,725.16 6.41%

其他应收款 326.85 0.45% 194.76 0.25% 285.04 0.39% 253.16 0.34%

存货 17,460.02 24.09% 16,311.44 21.08% 15,666.05 21.31% 13,452.24 18.25%

非流动资产 38,121.64 52.59% 37,677.82 48.70% 38,342.00 52.16% 38,367.00 52.05%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2,881.83 3.98% 2,804.11 3.62% 2,833.45 3.85% 2,815.64 3.82%

固定资产 24,841.41 34.27% 25,326.35 32.73% 28,105.12 38.23% 30,439.30 41.30%

在建工程 241.22 0.33% 253.97 0.33% 243.64 0.33% 76.98 0.10%

无形资产 9,983.12 13.77% 9,089.97 11.75% 6,898.01 9.38% 4,830.03 6.55%

长期待摊费用 25.28 0.03% 46.39 0.06% 91.43 0.12% 44.66 0.06%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8.78 0.21% 157.04 0.20% 170.35 0.23% 160.38 0.22%

资产总计 72,484.70 100.00% 77,375.00 100.00% 73,514.67 100.00% 73,708.15 100.00%

注：占比即相应科目占资产总计的比例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规模变化不大，2011年末、2012年末、2013年和 2014年 6月末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

例分别为 47.95%、47.84%、51.30%和 47.41%，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分别为 52.05%、52.16%、48.70%和 52.59%，资产

结构较为稳定。

（二）主要负债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负债结构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6.30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负债 21,505.84 98.84% 25,354.70 98.86% 20,771.30 98.24% 20,377.70 97.83%

其中：短期借款 9,300.00 42.74% 11,600.00 45.23% 8,946.96 42.32% 10,700.16 51.37%

应付账款 4,391.94 20.19% 5,867.31 22.88% 4,899.43 23.17% 5,475.04 26.29%

预收款项 427.77 1.97% 505.31 1.97% 210.39 1.00% 131.76 0.63%

应付职工薪酬 1,036.20 4.76% 918.77 3.58% 803.00 3.80% 637.16 3.06%

应交税费 -284.23 -1.31% -57.26 -0.22% -595.74 -2.82% -802.17 -3.85%

应付利息 14.17 0.07% 19.64 0.08% 15.61 0.07% 30.59 0.15%

应付股利 147.40 0.68% - - - - - -

其他应付款 6,472.60 29.75% 6,500.94 25.35% 6,491.64 30.70% 4,205.16 20.19%

非流动负债 251.71 1.16% 291.58 1.14% 371.32 1.76% 451.05 2.17%

其中：其他非流动负债 251.71 1.16% 291.58 1.14% 371.32 1.76% 451.05 2.17%

负债合计 21,757.55 100.00% 25,646.28 100.00% 21,142.61 100.00% 20,828.75 100.00%

公司流动负债占比较高，报告期各期末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比例分别为 97.83%、98.24%、98.86%和 98.84%。公司

流动负债主要由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构成。截至 2014年 6月末，上述三项负债占负债总额比重分别为

42.74%、20.19%和 29.75%。

二、盈利能力分析

（一）营业收入及构成分析

1、营业收入变动的趋势

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年 1-6 月 2013年度 2012年度 2011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收入 13,273.25 94.72% 40,831.44 95.11% 38,437.69 97.28% 41,523.85 97.37%

其他业务收入 739.86 5.28% 2,098.39 4.89% 1,075.84 2.72% 1,122.84 2.63%

营业收入合计 14,013.11 100.00% 42,929.82 100.00% 39,513.53 100.00% 42,646.69 100.00%

营业收入同期增长率

（%）

- 8.65% -7.35% 25.57%

报告期内，公司专注于服装辅料和汉麻的生产与销售，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均在 95%以上，主营业

务突出。

2011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为 25.57%，主要原因为当年度部队换装，总后勤部向公司大规模采购衬布、

里布等配套辅料，军品收入相比 2010年增幅为 591.60%。

2012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为 -7.35%，主要原因为当年度服装辅料军品订单较 2011年有所下降。

2013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为 8.65%，主要原因为粘胶里布外销规模较 2012年度增加很多。

公司营业收入具有一定季节性，上半年相对全年属于销售淡季，从历史数据上看，公司 2011年 -2013年各上半

年营业收入占全年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50.42%、45.48%及 46.74%。 2014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较 2013 年同比下降

30.16%，主要原因为受解放军总后勤部军品采购进度放缓的影响，军品订单下降较多，预计从三季度起军品订单将

逐步恢复。

2、按产品的营业收入分析

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按照产品划分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年 1-6 月 2013年度 2012年度 2011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服装辅料 11,363.08 81.09% 31,689.22 73.82% 31,158.66 78.86% 38,910.71 91.24%

黑炭衬 2,512.34 17.93% 8,098.01 18.86% 9,115.89 23.07% 10,113.64 23.71%

粘合衬 1,127.17 8.04% 5,125.76 11.94% 6,733.72 17.04% 10,562.23 24.77%

宾霸里布 2,521.32 17.99% 5,468.69 12.74% 5,823.12 14.74% 6,618.80 15.52%

粘胶里布 3,876.18 27.66% 10,046.07 23.40% 6,492.91 16.43% 7,956.13 18.66%

配套辅料 1,326.07 9.46% 2,950.69 6.87% 2,993.02 7.57% 3,659.91 8.58%

汉麻制品 1,910.17 13.63% 9,142.22 21.30% 7,279.03 18.42% 2,613.14 6.13%

其他业务收入 739.86 5.28% 2,098.39 4.89% 1,075.84 2.72% 1,122.84 2.63%

合计 14,013.11 100.00% 42,929.82 100.00% 39,513.53 100.00% 42,646.69 100.00%

3、按照内、外销分类的主营业务收入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集中在境内，按照内、外销分类的主营业务收入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年 1-6 月 2013年度 2012年度 2011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内销 9,921.98 74.75% 32,726.40 80.15% 31,023.28 80.71% 31,879.31 76.77%

外销 3,351.28 25.25% 8,105.03 19.85% 7,414.41 19.29% 9,644.54 23.23%

合计 13,273.25 100.00% 40,831.44 100.00% 38,437.69 100.00% 41,523.85 100.00%

（二）营业成本分析

1、营业成本变动的趋势

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成本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年 1-6 月 2013年度 2012年度 2011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成本 10,697.40 94.88% 33,235.17 94.90% 31,347.71 97.34% 33,176.07 97.48%

其他业务成本 577.60 5.12% 1,785.02 5.10% 854.97 2.65% 857.89 2.52%

营业成本合计 11,275.00 100.00% 35,020.19 100.00% 32,202.68 100.00% 34,033.96 100.00%

营业成本同期增长率

（%）

- 8.75% -5.38% 18.87%

2、营业成本的构成情况分析

公司报告期内主营业成本构成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年 1-6 月 2013年度 2012年度 2011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直接材料 7,734.80 72.31% 25,487.35 76.69% 22,428.18 71.55% 24,604.52 74.16%

人工成本 837.11 7.83% 2,084.16 6.27% 2,186.31 6.97% 2,192.50 6.61%

制造费用 2,125.49 19.87% 5,663.66 17.04% 6,733.21 21.48% 6,379.06 19.23%

主营业务成本合

计

10,697.40 100.00% 33,235.17 100.00% 31,347.70 100.00% 33,176.08 100.00%

（三）毛利率变动趋势分析

公司报告期内主要产品毛利率情况如下表：

项 目 2014年 1-6 月 2013年度 2012年度 2011年度

服装辅料 21.50% 18.49% 18.60% 20.92%

黑炭衬 17.73% 17.31% 18.74% 24.95%

粘合衬 11.85% 11.38% 7.24% 14.60%

宾霸里布 38.75% 40.32% 43.09% 34.83%

粘胶里布 15.55% 10.71% 8.64% 12.11%

配套辅料 21.45% 20.09% 17.66% 22.05%

汉麻制品 6.95% 19.00% 17.79% 7.93%

综合 19.54% 18.42% 18.50% 20.20%

（四）管理层对于未来发展前景的分析

1、公司盈利能力的未来发展趋势

（1）实施产业升级战略，剥离低附加值业务

公司将以汉麻项目为突破口，实现产业升级，剥离附加值低的业务，整合公司资源，集中优势资源向发展前景

更好的产业倾斜，不断扩大宾霸里布的市场销量，提高产能利用率，为公司汉麻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经过和总后军需研究所多年试制开发，公司已成功实现汉麻军用夏袜、冬袜、内裤、毛巾四类产品的列装。 在此

基础上，军用汉麻作训鞋、军用汉麻衬衣、军用汉麻体能训练服等在部队的试穿也收到了较好的反响，未来可以进

一步拓宽军品使用领域。

在汉麻民用市场开拓方面，公司已经完成了服装服饰、家纺领域纺织用汉麻纱线的开发。 同时，公司以汉麻墙

布系列产品、餐厨系列产品为突破口，实现了汉麻在装饰材料、家居产品领域的成功应用。 公司和总后军需研究所

等科研机构，对汉麻的籽、叶、杆综合利用的开发研究，为汉麻综合开发利用的全面产业化及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

要基础。

（2）稳定汉麻原料来源，降低汉麻纤维成本

公司将通过多种方式建设汉麻原料采购基地，加强汉麻原料的收购管理，细化原料标准，提升纤维的制成率，

采取细化生产及工艺管理等相关手段，进一步降低汉麻纤维成本，并通过加快汉麻成品开发及综合利用，为公司未

来的发展扩展空间。

（3）加快汉麻纺纱项目建设，实现产业链优化，提升企业竞争力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用于投资汉麻纺纱项目，为加快项目进度，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将使用自有资金先

行投入。 纺纱项目建成后将优化汉麻纤维产业链，提升汉麻纱线品质，实现品种多样化及新品开发的效率，缩短供

货周期，降低综合成本，大大提升汉麻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公司财务状况的未来发展趋势

公司宾霸里布、汉麻产品的销售收入增长和盈利能力将有较快的提升，是公司盈利能力的主要增长点。 本次配

股融资将大大增强公司自有资本实力，推动汉麻产业加快发展，也为公司通过债券和银行融资拓展了空间。 通过产

业结构调整，公司形成服装辅料和汉麻新型材料两大核心产业，产品品种不断优化，产品的创新性及附加值不断提

高，提升公司的综合毛利率水平，整体销售收入的增加也将改善公司目前的存货周转率和资产周转率，提高公司的

经营效率。

第五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的基本情况

本次配股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3,5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汉麻纺纱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

53,900万元，由本公司和湖北富仕高新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武汉汉麻实施，双方拟共同出资 45,300 万元，其

中公司使用本次募集资金出资 31,710万元，占武汉汉麻 70%的股权，富仕高新出资 13,590 万元，占武汉汉麻 30%的

股权，项目资金不足部分由武汉汉麻向银行借款 8,600万元解决。 如本次配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

入资金总额，不足部分由本公司自筹解决。 在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

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置换前期投入。

截至本配股说明书出具之日，公司已与富仕高新共同出资设立了武汉汉麻，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双方同意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到位后对武汉汉麻进行增资。

二、本次配股募投项目情况

（一）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加快汉麻产业发展，打造汉麻产品的中国品牌

本公司投资设立武汉汉麻，新建汉麻纺纱项目，计划将武汉汉麻建成本公司汉麻纤维纱线供应基地，生产提供

织造高档汉麻面料、汉麻家纺和家居产品的各类汉麻纤维纱线，努力打造汉麻产品的中国品牌，为提升中国纺织服

装产品的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做出贡献。

2、完善本公司汉麻产业布局，构筑企业未来成长核心竞争力

本公司和富仕高新共同出资设立武汉汉麻，建设汉麻纺纱项目，结合本公司汉麻纤维制造和富仕高新麻纺纱

生产的核心技术和产业优势，建设本公司汉麻纺纱基地，实现本公司汉麻纺纱先进技术的产业化，解决公司后续汉

麻面料、汉麻纺织品及家居用品的设计开发及大规模推广的产能瓶颈。 公司未来将依托汉麻控股、武汉汉麻、宁波

汉麻，强化本公司在汉麻纤维、汉麻纱线、汉麻产品开发等三个关键产品上的竞争优势，与雅戈尔集团及纺织行业

其他知名企业和品牌商广泛合作，打造更为完善的汉麻纺织品产业链，使汉麻产品成为公司未来成长的核心增长

点。

（二）市场需求情况

目前，全球和我国的麻纤维市场分别约为 600亿元和 80亿元，麻制品市场更超过纤维市场容量 3倍。汉麻原创

技术产业化实施以来，汉麻凭借强大的功能性，极低的种植要求及超越亚麻的可纺性，一旦克服成本过高的制约，

将替代亚麻成为天然麻类纤维的佼佼者。

通过军品需求、 民用需求及替代亚麻需求等测算， 汉麻纱线未来 5年内的潜在市场需求保守估计应该在 1-2

万吨。

汉麻纤维的应用将有效缓解我国亚麻纤维需要大量进口的现状， 同时汉麻超越亚麻的功能型及原创技术，将

提升我国麻纺工业的整体附加值。 由于汉麻的特殊脱胶工艺以及目前纺纱工艺整体水平不高，本公司汉麻纱线基

地投产后，汉麻纱线的规模化生产及生产技术和工艺的完善，将大大降低汉麻产品的成本，为汉麻大规模推广应用

铺平道路。

（三）项目建设规模

根据对国内外纺织品市场的需求分析及今后的发展规划，结合企业自身生产技术优势、市场销售状况和项目

投资强度， 项目拟新建 8.4万锭环锭纺，2,000头气流纺， 达产后年产各类汉麻纱约 8,100吨。 拟安排项目建设期 2

年，第 3年达产 80%，第 4年达产 100%，项目投产后生产期 10年。

（四）项目投资及资金来源

1、建设投资

依据项目的建设内容，建设投资估算的内容包括工程费用、其它费用、预备费用估算。 其中工程费用包括设备

购置及安装工程、建筑工程、公用工程等。

本项目建设投资估算为 39,579万元，投资构成见下表：

建设投资构成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估算价值 占投资比例(%)

1 建筑工程 11,800 29.81

2 工艺设备 16,330 41.26

3 公用工程 2,150 5.43

4 其他费用 7,414 18.73

5 预备费 1,885 4.76

6 合 计 39,579 100.00

本项目建设投资 39,579万元，计划全部由企业以自有资金投入。

2、流动资金

项目投产后需新增流动资金 14,321万元， 计划申请银行短期借款 8,600万元， 其余全部由企业用自有资金投

入。

3、资金来源

本项目总投资 53,900 万元，由本公司和富仕高新向武汉汉麻共同出资 45,300 万元作为资本金投入，由武汉汉

麻申请银行短期借款 8,600万元。

（五）项目效益评价

根据可研报告的测算，本项目达产后的年营业收入为 60,427 万元，利润总额为 7,650 万元，按 25%的所得税税

率，净利润为 5,737.5 万元；本项目的总投资收益率 11.20%，资本金部内部收益率为 13.45%；含两年的建设期，投资

回收期（税前）为 7.61年，投资回收期（税后）为 8.93年。

三、募集资金运用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完工后，预计公司新增固定资产 33,200万元（其中房屋建筑物 13,699万元，机器设

备 19,501万元），年新增固定资产折旧 1,859 万元。 项目达产年预计营业收入为 60,427 万元，利润总额为 7,650 万

元，按 25%的所得税税率，净利润为 5,737.5万元。

汉麻纱线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本公司汉麻纺纱先进技术的产业化，解决公司后续汉麻军品订单及民用产品大

规模使用推广的产能瓶颈。 公司未来将依托汉麻控股、武汉汉麻、宁波汉麻，强化本公司在汉麻纤维、汉麻纱线、汉

麻产品开发等三个关键产品上的竞争优势，实现公司业务转型的战略目标，促进本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配股发行后，公司资本实力将得到增强，公司的净资产和每股净资产将有较大幅度提升。 由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在短期内难以完全产生效益，因此本公司在发行当年净资产收益率将有所下降，但公司的整体盈利长期来

看将持续提升。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除配股说明书及摘要披露的资料外，公司将整套发行申请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作为备查文件，供投资者查阅。

有关备查文件目录如下：

1、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2、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3、长城证券关于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之发行保荐书；

4、长城证券关于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之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5、 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配股发行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

工作报告；

6、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7、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方式

自配股说明书及摘要公告之日起， 投资者可至公司或主承销商办公地址查阅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备查文件，亦

可访问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或公司网站（http://www.yak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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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

万元

） １，０１６，８５８．５０

非流动资产

（

万元

） １，７３９，０２３．７８

资产总额

（

万元

） ２，７５５，８８２．２８

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

３６．９０％

流动负债

（

万元

） ８０７，６６７．３０

非流动负债

（

万元

） ８３０，９５６．６０

负债总额

（

万元

） １，６３８，６２３．８９

所有者权益

（

万元

） １，１１７，２５８．３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

万元

） ６３０，６０３．６７

资产负债率

４５．０２％

流动比率

（

倍

） ５．６９

速动比率

（

倍

） ５．６９

注

：

上述财务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

（

１

）

资产负债率

＝

（

负债总额

－

代理买卖证券款

－

代理承销证券款

）

／

（

资产总额

－

代理买卖证券款

－

代理承销证券款

）

（

２

）

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

３

）

流动比率

＝

（

货币资金

＋

结算备付金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利息

＋

应收代位追偿款

＋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

应收

分保担保赔偿准备金

－

代理买卖证券款

－

代理承销证券款

）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分保账款

＋

预收保费

＋

应付职工薪酬

＋

应交税费

＋

应付利

息

）

（

４

）

速动比率

＝

（

货币资金

＋

结算备付金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利息

＋

应收代位追偿款

＋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

应收

分保担保赔偿准备金

－

代理买卖证券款

－

代理承销证券款

）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分保账款

＋

预收保费

＋

应付职工薪酬

＋

应交税费

＋

应付利

息

）

从资产结构上看

，

２０１３

年国信集团的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３６．９０％

，

流动资产

、

速动资产能够覆盖流动负债

。

国信集团的整体资产质量

较高

，

流动性及短期偿债能力良好

。

２

、

盈利水平分析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１４，４４７．２５

利润总额

６１，５９１．６１

净利润

４３，１４８．７０

２０１３

年

，

国信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

净利润分别为

２１４

，

４４７．２５

万元

、

４３

，

１４８．７０

万元

，

盈利水平较高

。

２０１３

年

，

国信集团主要业务板块的收入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占比

一

、

金融板块

１、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１３６，９５３．０６ ６３．８６％

其中

：

证券及期货业务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８３，７０１．７０ ３９．０３％

信托业务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５１，４６４．５１ ２４．００％

２、

利息净收入

３９，３２８．６６ １８．３４％

其中

：

证券及期货业务利息净收入

３０，８３９．１８ １４．３８％

发放贷款利息收入

２２，４６７．２９ １０．４８％

３、

担保业务收入

５，６６０．２５ ２．６４％

４、

投资收益

２６，１５５．７０ １２．２０％

小计

２０８，０９７．６７ ９７．０４％

二

、

实业板块

酒店物业及房地产业务收入

１６，８０５．１４ ７．８４％

其中

：

酒店物业业务收入

１１，６８４．６０ ５．４５％

房地产租赁业务收入

５，１２０．５４ ２．３９％

三

、

其他

－１０，４５５．５６ －４．８８％

合计

２１４，４４７．２５ １００．００％

综上

，

国信集团资产规模较大

，

资产负债结构合理

，

盈利水平良好

，

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

能够为发行人的债务偿付提供有效的保障

。

３

、

国信集团其他主要业务经营和盈利情况

除发行人所属证券业外

，

国信集团主要从事业务包括信托业

、

酒店与房地产租赁业

、

担保业

、

房地产业和文化旅游业

。

（

１

）

信托业

国信集团信托业务以子公司山西信托为运营实体

。

山西信托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

注册资本为

１３．５７

亿元

，

主要业务包括资金信托业务

，

有价

证券信托

，

动产

、

不动产及其他财产信托

，

贷款及证券投资业务等

。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２３９９１

号审计报告

，

山西信托

２０１３

年底总资

产为

２２１

，

１０９．９５

万元

，

所有者权益为

１７５

，

５９７．９０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实现收入

５２

，

２７６．０９

万元

，

净利润

２０

，

５６４．３２

万元

。

（

２

）

酒店与物业租赁业务

国信集团酒店与物业租赁业务的经营实体为子公司山西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山西国贸

”）。

山西国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

注册

资本为

５．３０

亿元

，

主要从事山西国际贸易中心项目的经营与管理

。

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位于太原市中心城市区域府西街中段

，

由两栋

４２

层的主

楼

、

一栋

１９

层的附楼及

５

层裙楼组成

，

总建筑面积为

１８．５

万平方米

，

是集五星级酒店

、

甲级写字楼

、

高档商城

、

酒店式公寓为一体的

５Ａ

智能化建

筑

。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２４５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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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国贸

２０１３

年底总资产为

８５

，

７０７．００

万元

，

所有者权益为

５４

，

７３４．８５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实现

收入

１９

，

３０８．１８

万元

，

净利润

－７６３．２１

万元

。

（

３

）

担保业

国信集团担保业务的经营实体为子公司山西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山西担保

”）。

山西担保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

注册资本

为

６６

，

８９０

万元

，

是山西省政府批准成立的省级唯一的国有独资专业化担保机构

，

主要面向山西省内各类中小微企业开展信用担保服务

。

根据普

华永道中天审字

（

２０１４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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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担保

２０１３

年底总资产为

１００

，

６７８．７５

万元

，

所有者权益为

７６

，

６０１．４６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实现收入

９

，

２９９．３９

万元

，

净利润

２

，

５４４．０９

万元

。

（

４

）

房地产业

国信集团房地产业务以子公司山西光信地产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光信地产

”）

为运营主体

。

光信地产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

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２００

万元

，

主要从事山西省内房地产开发

。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２４５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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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信地产

２０１３

年底总资产为

１８９

，

２９９．５５

万元

，

所

有者权益为

３４

，

７３２．３４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实现收入

３４０．１５

万元

，

净利润

３

，

９６２．３２

万元

。

光信地产实现收入较少

，

但净利润较高

，

主要原因为

：

①２０１３

年

光信地产开发建设的房地产项目仍处于建设初期或尚未进行实质性开发

，

房产销售确认收入金额较小

；

②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

光信地产购入山西信托

担任受托人的三年期单一资金信托

，

该信托主要资金投向同业存款

，

并根据信托计划报表中实现的利息收入确认投资收益

，

２０１３

年实现投资收

益

１

，

５３４．６３

万元

；

③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３

，

５６６．４１

万元

。

（

５

）

文化旅游业

国信集团文化旅游业以子公司山西国信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信旅游

”）

为运营主体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

国信集团与太原市政

府就西山地区综合整治崛围山林地林木进行合作

，

确定项目名称为国信城郊森林公园

，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成立国信旅游对认养林地进行绿化和综

合整治

，

国信旅游注册资本为

３

亿元

。

国信城郊森林公园位于太原市尖草坪区崛围山风景区西南部

，

规划总面积

１０

，

３０８

亩

，

预计总投资

３０

亿元

，

致力于打造集科技研发

、

金融商务

、

生态休闲

、

健康养老

、

养生度假等功能为一体的复合型度假公园

。

目前

，

该项目正在进行绿化种植和开发设计

规划

。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２４５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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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信旅游

２０１３

年底总资产为

２４

，

７６３．０９

万元

，

所有者权益为

１５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

由于国信

旅游尚未营业

，

２０１３

年实现收入

０

万元

，

净利润

０

万元

。

二

、

担保函的主要内容

国信集团为本次债券出具了

《

担保函

》。《

担保函

》

的主要内容如下

：

（

一

）

被担保的债券种类

、

数额及期限

本次债券为被担保债券

，

发行总额不超过

２０

亿元

（

含

２０

亿元

）。

本次债券的具体发行规模

、

期限

、

品种由债券发行人编制的募集说明书规定

。

（

二

）

债券的到期日

本次债券的到期日由募集说明书具体规定

。

债券发行人应于本次债券的兑付期限内和付息期限内清偿本次债券的全部本金和利息

。

（

三

）

保证方式

担保人承担保证的方式为无条件的

、

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

四

）

保证责任的承担

如债券发行人不能在募集说明书规定的期限内按约定偿付本次债券本金和

／

或利息

，

担保人应在收到本次债券持有人或本次债券受托管理

人的书面索赔通知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

，

凭本次债券持有人或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持有的本次债券凭证原件

，

根据

《

担保函

》

履行担保义务

。

经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

，

本次债券持有人可分别或联合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

；

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依照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协议的约

定有权代理本次债券持有人要求担保人履行保证责任

。

担保人保证在接到本次债券持有人或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书面索赔通知后依

《

担保函

》

清偿相关款项

。

索赔通知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

１

、

声明索赔的本次债券本金和

／

或利息款额并未由发行人或其代理人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支付给本次债券持有人

；

２

、

附有证明发行人未按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发行公告的约定

，

按期足额兑付本次债券本金和

／

或利息以及未兑付的本金和

／

或利息金额

的证据

。

（

五

）

保证范围

担保人保证的范围包括本次债券的本金及利息

、

违约金

、

损害赔偿金

、

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

（

六

）

保证期间

若本次债券为一期发行

，

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本次债券发行首日至本次债券到期日后六个月止

。

若本次债券为分期发行

，

担保人

就各期债券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分别计算

，

分别为各期债券的发行首日至各期债券到期日后六个月止

。

本次债券持有人

、

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

在此期间内未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

，

或其在保证期间主张债权后未在诉讼时效届满之前向担保人追偿的

，

担保人免除保证责任

。

（

七

）

债券的转让或出质

担保人同意

，

本次债券持有人可以依法将本次债券转让或出质给第三人

。

本次债券持有人依法将本次债券转让或出质给第三人的

，

无需通

知担保人

，

担保人按照

《

担保函

》

的规定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

（

八

）

主债权的变更

担保人同意

，

经中国证监会和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核准

／

批准

，

本次债券利率

、

期限

、

还本付息方式等可以进行变更

。

上述主债权发生变更时

，

不需另行经过担保人同意

，

担保人按照上述变更后的债券利率

、

期限

、

还本付息方式等继续承担

《

担保函

》

项下的保证责任

。

但是在发生前述情形

时

，

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书面通知担保人

。

（

九

）

加速到期

在本担保函项下的债券到期之前

，

如担保人发生分立

、

合并

，

分立

、

合并之后的存继公司

，

仍应履行相应的担保责任

；

若因担保人分立

、

合并事

项导致本次债券信用评级下降的

，

债券发行人应在一定期限内提供新的保证

。

债券发行人不提供新的保证时

，

经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

，

本次

债券持有人及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要求债券发行人

、

担保人提前兑付债券本息

。

（

十

）

担保函的生效和变更

《

担保函

》

于中国证监会核准债券发行人发行总额不超过

２０

亿元

（

含

２０

亿元

）

的公司债券之日生效

，

在

《

担保函

》

规定的保证期间内不得变更

或撤销

《

担保函

》。

但若债券发行人未获取中国证监会的前述核准

，《

担保函

》

自始无效

。

（

十一

）

争议的解决及适用法律

《

担保函

》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

在该

《

担保函

》

项下

，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

澳门特别行政区

、

台湾地区的法律

）。

因

《

担保函

》

发生争议

协商解决不成时

，

应向担保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

十二

）

其他

担保人同意债券发行人将

《

担保函

》

随同其他申报文件一同上报中国证监会及有关审批机关

，

并随同其他文件一同提供给认购或持有本次

债券的债券持有人查阅

。

第八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

为保证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最大利益

，

发行人聘请中信建投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

并签订了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投资者认

购或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视作同意中信建投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

且视作同意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项下的相

关规定

。

本节仅列示了本次债券之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的主要内容

，

投资者在作出相关决策时

，

请查阅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全文

。《

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

》

全文置备于公司与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

一

、

债券受托管理人

根据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签署的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中信建投证券受聘担任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

（

一

）

债券受托管理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

：

王常青

联系地址

：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２２０３

室

联系人

：

潘锋

、

冷鲲

、

艾华

、

张世举

、

廖玲

、

周明圆

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７３

（

二

）

债券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的利害关系情况

除与公司签订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以及作为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之外

，

受托管理人与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职责的利害关系

。

二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主要内容

（

一

）

债券受托管理事项

根据中国法律

、

行政法规和

《

试点办法

》

的规定

，

募集说明书和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的约定以及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授权

，

债券受托管理人作为

本次债券全体债券持有人的代理人处理本次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务

，

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利益

。

（

二

）

发行人的权利与义务

１

、

向债券持有人会议提出更换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议案

。

２

、

对债券受托管理人没有代理权

、

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所从事的行为

，

发行人有权予以制止

；

债券持有人对发行人的上述行为应

当认可

。

３

、

依据法律

、

行政法规

、《

试点办法

》、

募集说明书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的规定

，

发行人所享有的其他权利

（

包括依法享有按照约定方式使

用债券募集资金的权利

）。

４

、

严格履行按期偿付本次公司债券的利息和本金的义务

。

５

、

在不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和适用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

，

及时向债券受托管理人通报与本次公司债券相关的信息

，

为其履行债券

受托管理人职责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便利

。

６

、

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内

，

根据

《

证券法

》、《

试点办法

》、

募集说明书及有关法律规定

，

履行持续信息披露的义务

，

并保证所披露的信息均

是真实

、

准确

、

完整的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７

、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决议更换债券受托管理人时

，

配合原任及继任债券受托管理人完成债券受托管理工作及档案的移交

。

８

、

发行人指定专人负责与本次公司债券相关的事务

，

并确保与债券受托管理人在正常工作时间能够有效沟通

。

９

、

发行人应于每年首月的前

１０

日内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

（

或促使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供

）

截至前一年末的债券持有人名单

；

发行人应在

债券持有人会议公告明确的债权登记日之下一个交易日

，

自行承担费用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取得债权登记日休市时持有本次公司债券的债券

持有人名册

，

并提供给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１０

、

在发行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

，

发行人应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全体债券持有人

：

（

１

）

发行人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

根据发行人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约定将到期应付的本次公司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足额划入证券登

记结算机构指定的账户

；

（

２

）

发行人预计不能或实际未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

将到期应付的本次公司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足额划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指定的账户

；

（

３

）

发行人订立可能对其如期偿付本次公司债券本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对外担保合同或其他重大合同

；

（

４

）

发行人发生或预计将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遭受超过前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百分之十

（

１０％

）

以上的重大损失

；

（

５

）

发行人发生减资

、

合并

、

分立

、

解散

、

歇业

、

被接管

、

申请或被申请破产

；

（

６

）

发行人拟进行可能对其如期偿付本次公司债券本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重大债务重组

、

重整

；

（

７

）

发行人发生可能对其如期偿付本次公司债券本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重大诉讼

、

仲裁

、

行政处罚或其他法律程序

；

（

８

）

本次公司债券被暂停转让交易

；

（

９

）

法律

、

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发行人须予通知债券持有人

／

担保人

／

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其他情形

。

１１

、

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时

，

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要求发行人追加担保

，

发行人应当按照债券受托管理人要求追加担保

。

１２

、

发行人应按本协议的约定

，

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支付受托管理报酬

。

１３

、

发行人应履行法律

、

行政法规

、《

试点办法

》、

募集说明书及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

。

１４

、

发行人一旦发现发生下述的违约事件时

，

应在合理时间内书面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

，

同时附带发行人任何一名高级管理人员

（

发行人的

高级管理人员指发行人的总经理

、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或财务负责人中的任何一位

）

就该等违约事件签署的证明文件

，

详细说明违约事件的情

形

，

并说明拟采取的措施

：

（

１

）

在本次公司债券到期

、

加速清偿或回购时

，

发行人未能偿付到期应付本金

；

（

２

）

发行人未能偿付本次公司债券的到期利息

；

（

３

）

发行人不履行或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

［

上述

（

１

）、（

２

）

项违约情形除外

］

将对发行人履行本次公司债券的还本付息义务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

（

４

）

发行人丧失清偿能力

、

被法院指定接管人或已开始相关的诉讼程序

。

（

三

）

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权利与义务

１

、

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根据本协议的约定获得受托管理报酬

。

２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根据本协议的约定

，

本着诚信

、

谨慎

、

有效的原则

，

为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最大利益行事

，

不得与债券持有人存在利益冲

突

，

不得利用其担任债券受托管理人而获取的有关信息为自己或任何其他第三方谋取利益

。

３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持续关注发行人的经营情况

、

财务状况及资信状况

，

在发现可能对全体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时

，

应及时通知全体债券持有人

，

并根据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的规定及时召集和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向债券持有人会议提出恰当

、

可行及合

法的议案

。

４

、

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内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授权范围内

，

勤勉处理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之间的谈判

、

诉讼事务

及其他事务

，

包括但不限于在发行人不能偿付本次公司债券的利息或本金时要求发行人追加有效的担保或者依法申请司法机关采取财产保全

措施

，

代表全体债券持有人参与发行人的整顿

、

和解

、

重组

、

清算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

。

５

、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更换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决议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

，

完成向继任债券受托管理人移交工作及有关文件档案

。

６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履行法律

、

行政法规

、《

试点办法

》、

募集说明书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及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规定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

７

、

债券受托管理人不得将其在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项下的职责和义务委托给第三方履行

。

但在经发行人同意的前提下受托管理人有权聘

请或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聘请专业顾问

，

协助其履行其在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项下的相关职责和义务

，

相关费用依据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的约定支付

。

（

四

）

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１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根据法律

、

行政法规

、《

试点办法

》

及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

按时出具下列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委托发行人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网站及监管部门指定的其他信息披露媒体公布

：

（

１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该在发行人公布年度报告之日起一个月内以公告方式向全体债券持有人出具债券受托管理事务年度报告

，

年度报告

应包括下列内容

：

①

发行人简要的经营状况

、

财务状况

；

②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③

发行人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

④

担保人的情况

；

⑤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

⑥

本次公司债券利息的偿付情况

；

⑦

本次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

⑧

发行人债券事务代表的变动情况

；

⑨

债券受托管理人

、

债券受托管理小组成员的变动情况

；

⑩

债券受托管理人认为需要向债券持有人披露的其他信息

。

（

２

）

根据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的规定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向全体债券持有人出具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的

，

临时

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

①

相关事实的概况

；

②

对全体债券持有人权益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的分析

；

③

建议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的措施或通过的议案

；

④

债券受托管理人认为需要向债券持有人通报的其他情况

。

（

３

）

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置备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处

，

并登载于监管部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债券持有人有权随时查阅

。

（

五

）

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报酬及费用

１

、

鉴于中信建投证券同时担任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保荐人和主承销商

，

因此其作为本次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履行本次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责任不再向发行人收取任何报酬

。

２

、

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间

，

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债券持有人合法利益

，

履行本协议项下债券受托管理人责任时发生的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全

部合理费用和支出均由发行人承担

：

（

１

）

因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所产生的合理的会议费

、

公告费

、

差旅费

、

出具文件

、

邮寄

、

电信

、

召集人为债券持有人会议聘用的律师见证费等费

用

；

（

２

）

在与发行人协商并获得发行人同意后

，

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债券持有人利益

，

聘请为履行受托职责而必须聘请的第三方专业机构

（

包括律

师

、

会计师

、

评级机构等

）

提供专业服务所产生的合理费用

；

（

３

）

因发行人未履行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和募集说明书项下的义务而导致债券受托管理人额外支出的费用

。

如需发生上述第

（

１

）

或第

（

２

）

项下费用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事先告知发行人上述费用合理估计的最大金额

，

并获得发行人的同意

，

发行人不得

以不合理的理由拒绝同意

。

上述所有费用应在发行人收到债券受托管理人出具的账单及相关凭证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支付

。

３

、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决议委托债券受托管理人代理本次公司债券有关的诉讼

、

仲裁及其他司法程序应付的报酬及费用

，

应由债券持有人

与债券受托管理人自行约定其承担及支付方式

。

（

六

）

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更换

１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应当更换债券受托管理人

：

（

１

）

债券受托管理人不能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义务

；

（

２

）

债券受托管理人解散

、

依法被采取停业整顿

、

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

提出破产申请

、

被宣告破产或者被接管其全部或大部分资产的

；

（

３

）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决议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

；

（

４

）

债券受托管理人不再具备

《

试点办法

》

中规定的任职资格的

；

（

５

）

中国证监会有充分理由认为债券受托管理人不能继续履行职责的

；

（

６

）

债券受托管理人辞去债券受托管理人的

；

（

７

）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

若发生上述情形的

，

发行人应当及时为债券持有人重新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

，

若发行人在上述情形发生之日起

９０

日内未能为债券持有人重

新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的

，

原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为债券持有人聘请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

若上述情形发生之日起

９０

日内

，

新的债券受托管理

人未能继任的

，

代表

１０％

以上本次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以决定聘请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２

、

继任受托管理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

（

１

）

继任受托管理人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

２

）

继任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职责的利害关系

；

（

３

）

继任受托管理人与债券持有人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

。

３

、

债券持有人要求更换债券受托管理人的

，

必须经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通过

，

并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

（

１

）

提名

：

由发行人

、

或者单独或合计持有

１０％

以上本次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债券持有人提议更换债券受托管理人

；

（

２

）

决议

：

债券持有人会议对更换债券受托管理人进行表决

，

形成有效决议

；

（

３

）

聘任和通知

：

发行人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更换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决议之日起

９０

日内聘任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

并通知债券持有人

。

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更换必须经债券持有人会议批准且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被正式

、

有效地聘任后方可生效

。

自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更换生效之日

起

，

原任债券受托管理人依据本协议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终止

，

由新任债券受托管理人承继本协议约定的原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权利和义

务

。

４

、

在债券存续期间内

，

如债券受托管理人未能履行本协议规定的相关职责和义务

，

包括但不限于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全体债券持有人出具债

券受托管理事务年度报告或临时报告

，

债券持有人

、

发行人有权根据法律

、

行政法规

、《

试点办法

》

及本协议的规定追究债券受托管理人的相关违

约责任

。

（

七

）

违约责任

１

、

以下任一事件均构成本协议和本次公司债券项下的违约事件

：

（

１

）

发行人未能按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偿付到期应付本金和

／

或利息

；

（

２

）

发行人不履行或违反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项下的任何义务或承诺

［

本款第

（

１

）

项所述违约情形除外

］

且将对发行人履行本次公司债券的

还本付息义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

（

３

）

在债券存续期间内

，

发行人发生解散

、

注销

、

吊销

、

停业

、

清算

、

丧失清偿能力

、

被法院指定接管人或已开始相关的诉讼程序

；

（

４

）

任何适用的现行或将来的法律

、

规则

、

规章

、

判决

，

或政府

、

监管

、

立法或司法机构或权力部门的指令

、

法令或命令

，

或上述规定的解释的变

更导致发行人在本协议或本次公司债券项下义务的履行变得不合法

；

（

５

）

在债券存续期间内

，

本次公司债券的担保人发生解散

、

注销

、

吊销

、

停业且发行人未能在该等情形发生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提供债券受

托管理人认可的新担保人为本次公司债券提供担保

。

２

、

如发生上述的任何一项违约事件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在知晓该行为发生之日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以公告方式告知全体债券持有人

，

并应依法

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当地派出机构及相关证券交易所

，

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

（

１

）

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

（

２

）

如发行人的违约事件为未履行偿还本次公司债券到期本息的义务

，

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与发行人谈判

，

促使

发行人偿还本次公司债券本息

；

（

３

）

如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决议

，

债券持有人同意共同承担债券受托管理人所有因此而产生的法律

、

诉讼等费用

，

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在

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及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

①

提起诉前财产保全

，

申请对发行人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

②

依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代理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之间的谈判及诉讼事务

；

或

③

依法代理债券持有人提起或参与有关发行人进入整顿

、

和解

、

重组的法律程序

，

以及破产诉讼

，

申报债权和其他破产诉讼相关的活动

。

（

八

）

协议的修改和终止

１

、

本协议的修改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

（

１

）

本协议的修改应当经本协议双方同意

，

如本协议的修改涉及债券持有人利益

，

则协议修改还应当经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

；

（

２

）

本协议的修改应当报中国证监会批准

。

２

、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

，

本协议终止

：

（

１

）

债券存续期间届满

，

发行人按照约定还本付息完毕

；

（

２

）

因债券发行失败

，

债券发行行为终止

；

（

３

）

债券存续期间届满前

，

发行人提前还本付息完毕

；

（

４

）

中国证监会规定或者协议双方依法约定的其他情形

。

上述

“

债券发行失败

”

是指因资本市场发生重大变化

，

导致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就发行利率无法达成一致

，

未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债券发行

之日起六个月内进行首次发行

。

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

投资者认购或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之行为视为同意接受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并受之约束

。

本节仅列示了本期债券之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的主要内容

，

投资者在作出相关决策时

，

请查阅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全文

。《

债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

》

全文置备于公司办公场所

。

一

、

债券持有人行使权利的形式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中规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职责范围内的事项

，

债券持有人应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维护自身的利益

；

对于其他事项

，

债券持有人应依据法律

、

行政法规和本募集说明书的规定行使权利

，

维护自身的利益

。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本期债券全体债券持有人依据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组成

，

债券持有人会议依据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规定的程序召

集并召开

，

并对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事项依法进行审议和表决

。

二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的主要内容

（

一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

１

、

当发行人提出变更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方案时

，

对是否同意发行人的建议作出决议

；

２

、

当发行人未能按期支付本次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时

，

对是否同意相关解决方案作出决议

，

对是否委托债券受托管理人通过诉讼等程序强

制发行人和担保人偿还本次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作出决议

，

对是否委托债券受托管理人参与发行人的整顿

、

和解

、

重组或者破产等法律程序作出

决议

；

３

、

当发行人减资

、

合并

、

分立

、

解散或者申请破产时

，

对是否接受发行人提出的建议以及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权利的方案作出决议

；

４

、

对更换债券受托管理人作出决议

；

５

、

在本次债券存在担保的情况下

，

在担保人或担保物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时

，

对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权利的方案作出决议

；

６

、

当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时

，

对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权利的方案作出决议

；

７

、

法律

、

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的其他情形

。

（

二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

１

、

会议召开的情形

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

，

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

，

应当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

（

１

）

发行人拟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

２

）

发行人未能按期支付本次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

；

（

３

）

发行人发生减资

、

合并

、

分立

、

被接管

、

歇业

、

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

（

４

）

拟变更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

（

５

）

在本次债券存在担保的情况下

，

担保人或者担保物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

（

６

）

债券受托管理人决定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

７

）

发行人董事会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

８

）

单独或合计持有本次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

１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

９

）

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

２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

（

１

）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债券受托管理人负责召集

。

当出现债券持有人会议权限范围内的任何事项时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自其知悉该等事项

之日起按勤勉尽责的要求尽快发出会议通知

，

但会议通知的发出日不得晚于会议召开日期之前

１５

日

。

（

２

）

如债券受托管理人未能按照上述规定履行其职责

，

发行人

、

本次债券的担保人

、

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次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

１０％

以上有表

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

并履行会议召集人的职责

。

单独持有本次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

１０％

以上的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

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

，

该债券持有人为会议召集人

。

合并持有本次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

１０％

以上的有表决权的多个债券持有人发出

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

，

则合并发出会议通知的债券持有人推举的一名债券持有人为会议召集人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本次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

１０％

以上的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的

，

应当在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通

知前

，

申请在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时起至公告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或取消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时止的期间内锁定其持有的本次债券

。

３

、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发出后

，

如果应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消除

，

召集人可以公告方式取消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

除上述事项外

，

非

因不可抗力

，

不得变更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时间

；

因不可抗力确需变更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时间的

，

召集人应当及时公告并说明变更原因

，

并且

不得因此而变更债券持有人债权登记日

。

４

、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应至少在会议召开日期之前

１５

日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

。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应包

括以下内容

：

（

１

）

会议的日期

、

具体时间

、

地点和会议召开方式

；

（

２

）

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

；

（

３

）

以明显的文字说明

：

全体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

，

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债券持有人的代理人可以不

是债券持有人

；

（

４

）

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之债权登记日

；

（

５

）

投票代理委托书的送达时间和地点

；

（

６

）

召集人的名称

、

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及电话号码

。

５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权登记日不得晚于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日期之前

５

日

。

于债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或适用法

律规定的其他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本次未偿还债券持有人

，

为有权出席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登记持有人

。

６

、

债券持有人会议原则上应在发行人住所地或债券受托管理人住所地召开

。

会议场所由发行人提供或由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提供

（

由发

行人承担合理的场租费用

，

若有

）。

（

三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出席人员及其权利

１

、

除法律

、

法规另有规定外

，

于债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本次未偿还债

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或者委派代表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

，

并行使表决权

。

２

、

下列机构或人员可以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

、

发表意见或进行说明

，

也可以提出议案供会议讨论决定

，

但没有表决权

：

（

１

）

发行人

；

（

２

）

本次债券担保人及其关联方

；

（

３

）

持有本次债券且持有发行人

１０％

以上股份的股东

、

上述股东的关联方或发行人的关联方

；

（

４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亦为债券持有人者除外

）；

（

５

）

其他重要关联方

。

持有发行人

１０％

以上股份的股东

、

上述股东的关联方或发行人的关联方持有的本次未偿还债券的本金在计算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是否获

得通过时不计入有表决权的本次未偿还债券的本金总额

。

３

、

提交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召集人负责起草

。

议案内容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内

，

并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

。

４

、

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次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

１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向债券持有人会议提出临时议案

。

发行人

、

持有发行人

１０％

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他重要关联方可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并提出临时议案

。

临时提案人应不迟于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之前

１０

日

，

将内容完整的临时

提案提交召集人

，

召集人应在收到临时提案之日起

５

日内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

，

并公告临时提案内容

。

除上述规定外

，

召集人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后

，

不得修改会议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

（

包括增加临

时提案的补充通知

）

中未列明的提案

，

或不符合本规则内容要求的提案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

５

、

债券持有人

（

或其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

）

可以亲自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表决

，

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表决

。

债券受托管理人和发行

人应当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

，

但无表决权

（

债券受托管理人亦为债券持有人者除外

）。

６

、

债券持有人本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和持有本次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

，

债券持有

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

、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有本次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适

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

、

被代理人

（

或其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

）

依法出具的投票代

理委托书

、

被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

、

被代理人持有本次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

。

７

、

债券持有人出具的委托他人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投票代理委托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

（

１

）

代理人的姓名

；

（

２

）

是否具有表决权

；

（

３

）

分别对列入债券持有人会议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投赞成

、

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

（

４

）

投票代理委托书的签发日期和有效期限

；

（

５

）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

８

、

投票代理委托书应当注明如果债券持有人未作具体指示

，

债券持有人的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投票代理委托书应在债券持

有人会议召开

２４

小时之前送交债券受托管理人

。

（

四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

１

、

债券持有人会议可以采取现场方式召开

，

也可以采取通讯

、

网络等方式召开

。

２

、

债券持有人会议如果由债券受托管理人召集的

，

由债券受托管理人指派的代表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

；

如果由发行人或本次债券的担

保人召集的

，

由发行人或本次债券的担保人指派的代表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

；

如果由单独和

／

或合并代表

１０％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次债券的

持有人召集的

，

由该债券持有人共同推举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

。

如会议主席未能履行职责时

，

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共同推举一名债券持有

人

（

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

）

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

；

如在该次会议开始后

１

小时内未能按前述规定共同推举出会议主席

，

则应当由出席该次会

议的持有本次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最多的债券持有人

（

或其代理人

）

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

。

３

、

会议主席负责制作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

。

签名册应载明参加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名称

（

或姓名

）、

出席会议代理人的姓名及其身份证件号

码

、

持有或者代表的本次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及其证券账户卡号码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的相关信息等事项

。

４

、

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差旅费用

、

食宿费用等

，

均由债券持有人自行承担

。

５

、

会议主席有权经会议同意后决定休会

、

复会或改变会议地点

。

经会议决议要求

，

会议主席应当按决议修改会议时间及改变会议地点

。

休会

后复会的会议不得对原先会议议案范围外的事项做出决议

。

（

五

）

表决

、

决议及会议记录

１

、

向会议提交的每一项议案应由与会的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其正式任命的代理人投票表决

。

每一张债券

（

面值为人民

币

１００

元

）

拥有一票表决权

。

只能投票表示

：

同意或反对或弃权

。

未填

、

错填

、

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次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应为

“

弃权

”。

２

、

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

每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投票

，

应当由至少两名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的债券持有人

（

或债券持有人

代理人

）、

一名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和一名发行人代表参加清点

，

并由清点人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

３

、

会议主席根据表决结果确认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是否获得通过

，

并应当在会上宣布表决结果

。

决议的表决结果应载入会议记录

。

４

、

会议主席如果对决议的表决结果有任何怀疑

，

可以对所投票数进行点算

；

如果会议主席未提议重新点票

，

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

（

或债券

持有人代理人

）

对会议主席宣布的表决结果有异议的

，

有权在宣布表决结果后立即要求重新点票

，

会议主席应当即时点票

。

５

、

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

，

须经代表本次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

５０％

以上

（

不含

５０％

）

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

（

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

）

同意方

为有效

。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全体债券持有人

（

包括所有出席会议

、

未出席会议

、

放弃投票权或反对决议的债券持有人

）

具有同等效力和约束

力

。

６

、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

债券持有人单独行使债权及担保权利

，

不得与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的有效决议相抵触

。

７

、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之日后

２

个工作日内将决议于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

８

、

债券持有人会议应有会议记录

。

会议记录应记载以下内容

：

（

１

）

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

（

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

）

所代表的本次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

，

占发行人本次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比例

；

（

２

）

召开会议的日期

、

具体时间

、

地点

；

（

３

）

会议主席姓名

、

会议议程

；

（

４

）

各发言人对每一审议事项的发言要点

；

（

５

）

每一表决事项的表决结果

；

（

６

）

债券持有人的质询意见

、

建议及发行人代表的答复或说明等内容

；

（

７

）

债券持有人会议认为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他内容

。

９

、

债券持有人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和记录员签名

，

连同表决票

、

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

、

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等会

议文件一并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保存

。

债券持有人会议记录的保管期限为十年

。

１０

、

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对会议通知载明的议案进行搁置或不予表决

，

会议主席应保证债券持有人会议连续进行

，

直至形成最终决议

。

因不

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会议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的

，

应采取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或直接终止该次会议

，

并及时公告

。

（

六

）

附则

１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严格执行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

代表债券持有人及时就有关决议内容与发行人及其他有关主体进行沟通

，

督促债券持

有人会议决议的具体落实

。

２

、

除涉及发行人商业秘密或受适用法律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的限制外

，

出席会议的发行人代表应当对债券持有人的质询和建议作出

答复或说明

。

３

、

对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

、

召开

、

表决程序及决议的合法有效性发生争议

，

应在发行人住所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决

。

４

、

本规则自发行人本次债券债权初始登记日起生效

。

投资者认购发行人发行的本次债券视为同意发行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的

《

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

》、

接受其中指定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

并视为同意本规则

。

三

、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适用性

债券持有人进行表决时

，

每一张未偿还的本期债券享有一票表决权

，

但发行人

、

本期债券的担保人

、

持有发行人

１０％

以上股份的股东和上述

股东的关联方

（

包括关联法人和关联自然人

，

下同

）、

担保人的关联方或发行人的关联方持有的未偿还本期债券无表决权

。

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本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

，

对所有债券持有人

（

包括所有出席会议

、

未出席会议

、

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

，

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持有人

）

均有同等约束力

。

债券受托管理人依据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行事的结果由全体债券持有人承

担

。

第十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监管部门规定及鹏元资信跟踪评级制度

，

鹏元资信在初次评级结束后

，

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对发行主体开展定期以及不定期跟踪评

级

。

在跟踪评级过程中

，

鹏元资信将维持评级标准的一致性

。

定期跟踪评级每年进行一次

，

在受评债券存续期内发行主体发布年度报告后二个月内出具一次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

届时

，

发行主体需向鹏

元资信提供最新的财务报告及相关资料

，

鹏元资信将依据受评对象信用状况的变化决定是否调整信用等级

。

自本期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

，

当发生可能影响本期债券信用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时

，

发行主体应及时告知鹏元资信并提供评

级所需相关资料

。

鹏元资信亦将持续关注与发行主体有关的信息

，

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

。

鹏元资信将对相关事项进行分析

，

并

决定是否调整发行主体信用等级

。

如发行主体不配合完成跟踪评级尽职调查工作或不提供跟踪评级资料

，

鹏元资信有权根据发行主体公开信息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

，

必

要时

，

可公布信用等级暂时失效或终止评级

。

鹏元资信将及时在其网站

（

ｗｗｗ．ｐｙｒａｔｉｎｇ．ｃｎ

）

公布跟踪评级结果与跟踪评级报告

。

第十一节 发行人近三年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况的说明

截止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

，

发行人最近三年在所有重大方面不存在违法和重大违规行为

。

第十二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

、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金额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由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

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发行不超过

２０

亿元

（

含

２０

亿元

）

公司债券

，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１０

亿元

。

二

、

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

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

具体投向为

：（

１

）

扩大融资融券业务规模

，

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５

亿元

；（

２

）

扩大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业务规模

，

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１

亿元

；（

３

）

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

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４

亿元

。

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时将

根据业务需求变化情况进行调整

。

本次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

１

）

证券行业创新发展

，

创新业务或产品发展需要资金支持

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证券公司创新大会召开以来

，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创新政策与措施

，

在证券公司的基础功能

、

产品创新

、

业务范围

、

投资方式

、

组织设立等多个领域松绑政策

。

目前

，

证券公司创新大会所提出的十一条创新举措已逐步落实

，

证券行业进入了自上而下的行业松绑和自下而

上的产品创新相结合的发展之路

，

证券公司的业务经营模式和盈利结构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

融资融券

、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

股票质押式回购

、

自有资金投入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

直接投资

、

做市交易等资本消耗型的创新业务发展空

间广阔

，

证券公司资本实力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券商业务转型的深度和盈利结构变化的幅度

。

在证券行业创新发展的时期

，

公司面临历史性的发

展机遇

，

同时也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

公司资金规模实力将是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保障之一

。

本次公司债券若能成功发行

，

公司的资金规模实

力将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

。

（

２

）

满足公司各项主要业务的资金需求

按照

“

全面推动转型与创新发展

”

的总体思路

，

公司将加快转型步伐

，

做大做强传统业务

，

大力发展创新业务

，

全面提升公司业务规模

、

盈利能

力和运营管理水平

，

积极调整业务结构

。

上述举措势必将增加对公司现有各项业务的投入

，

以实现公司收入的稳定增长

。

融资融券业务的扩张

、

约定式购回业务

、

股票质押式回购的增长

、

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

、

自营业务投资品种的丰富以及直投业务的投入等都将存在较大规模的资金需

求

。

（

３

）

拓宽公司融资渠道

，

引入长期增量资金

在公司现有的融资渠道中

，

从经济性

、

流动性

、

可操作性等角度看

，

外部资金来源仅有债券回购

、

同业拆借

、

转融资和发行证券公司短期融资

券

。

其中

，

债券回购受制于公司自营债券规模

，

且高于

１

个月期限的资金品种市场成交少

；

人民银行限定证券公司同业拆入最长期限仅为

７

天

，

仅

能满足临时性资金周转需求

；

转融资的资金规模有限

，

融资期限短

（

不超过

２８

天

），

融资成本较高

，

且需要提交保证金

；

公司虽可通过发行

３

个月

期限的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滚动融资

，

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规定

，

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不得用于为客户证券交易提供融资

（

即不得用

于融资融券业务

）。

通过发行公司债券

，

能够化解上述融资方式的局限

。

通过发行公司债券

，

公司将得以在稳定的成本下引入可在较长期限内持续使用的增量

资金

，

实现自有资金规模的增长

。

（

４

）

扩大资本杠杆有助于提高公司权益资本的回报水平

在一定的资产负债率和合理的债务融资成本内

，

通过负债筹资的方式来增强公司资本实力以增加利润

，

可以提高公司权益资本回报率

。

截

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末

，

公司合并资产负债率

（

扣除代理买卖证券款和代理承销证券款

）

为

２４．５４％

，

处于较低水平

。

通过发行公司债券

，

公司适当提高

负债水平

，

合理利用财务杠杆

，

能够有效提高公司的资金利用效率

，

提升股东回报和企业价值

。

综上所述

，

资金实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证券公司的竞争地位

、

盈利能力与发展潜力

。

随着券商创新政策的逐步落实和公司各项业务的快

速发展

，

公司存在较大规模的资金需求

，

且需要长期

、

稳定成本的资金支持

。

结合公司权益资本水平

、

资产负债率的实际情况

，

本公司通过发行公

司债券

，

增加长期负债规模

、

提升资金实力是合理的

、

必要的

。

三

、

募集资金运用对发行人财务状况的影响

（

一

）

对短期偿债能力的影响

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

，

本次债券发行完成后

，

公司合并口径流动比率

、

速动比率将从

３．８７

提升至

４．６２

；

母公司流动比率

、

速动比率将从

３．９５

提升至

４．７１

，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后

，

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得到明显增强

。

（

二

）

对债务结构的影响

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

，

本次债券发行完成且根据上述募集资金运用计划予以执行后

，

公司合并口径的非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

（

扣除代

理买卖证券款及代理承销证券款

）

的比重由发行前的

４３．８５％

增加至

６０．４４％

；

母公司口径非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

（

扣除代理买卖证券款及代理承

销证券款

）

的比重由发行前的

４２．９４％

增加至

６０．２３％

。

长期债务比例的提高使公司改变目前以短期债务为主的情况

，

债务结构得以改善

。

（

三

）

对资产负债结构的影响

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

，

公司本次债券发行完成后

，

公司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将由发行前的

２４．５４％

提升至

３１．５９％

，

母公司报表的资

产负债率将由发行前的

２４．９４％

提升至

３２．２８％

。

资产负债率有一定上升

，

但对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不造成实质影响

，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仍保持在

合理范围之内

。

综上所述

，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

可以优化债务期限结构

，

降低财务风险

，

满足不断增长的营运资金需求

，

拓宽融资渠

道

。

同时

，

在保持合理资产负债率水平的情况下

，

通过负债融资

，

将提高财务杠杆比率

，

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

，

提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和资金运营

效率

。

第十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

、

发行人的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

。

二

、

发行人涉及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

除以下披露事项外

，

公司不存在可能对公司财务状况

、

经营成果

、

声誉

、

业务活动

、

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

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多家银行的存款发现被盗

。

案件审理结果表明

，

该案系银行内部工作人员伙同不法分

子内外勾结所为

。

案发后

，

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庭内外调解及法院强制执行等方式先后累计收回资金

８５

，

８２４

万元

，

其中本金

８．４

亿元

，

利

息

４５７．３６

万元

，

附加赔偿金

１

，

３６６．７７

万元

。

被盗存款全部收回

，

保证了公司的正常经营

，

维护了山西省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

（

以下简称

“

７．２８

案

件

”）。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

农行漪汾街分理处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发行人前身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诉称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

７．２８

案件

中所收回的

８

，

０００

万元资金属不当得利

，

诉讼请求为

：

依法判令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返还农行漪汾街分理处

８

，

０００

万元及相应利息

；

依法判

令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赔偿农行漪汾街分理处经济损失

；

依法判令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案件的全部诉讼费用

。

农行漪汾街分理处在

《

民事起诉状

》

中提出的事实和理由为

：

智信网络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农行漪汾街分理处存入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

同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其中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通过加盖伪造印鉴的支票

，

转入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交通银行城北晋安分理处开立的账户

。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

日

，

智信网络又在农行漪汾街分理处存入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

同年

７

月

５

日

，

该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通过加盖伪造印鉴的支票

，

转入山西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在交通银行城北晋安分理处开立的账户

。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

智信网络以要求农行漪汾街分理处支付其账户全部存款

（

包括前述两笔资

金

）

为由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该案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

，

判决农行漪汾街分理处支付智信网络包括前述两笔资金在内的全

部存款

。

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０５

）

晋民终字第

０２０８

号

《

民事判决书

》

认定

：

前述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资金从智信网络账户转出时所使用的转账

支票上加盖的公章

、

名章均与预留印鉴不符

，

据此判令农行漪汾街分理处承担支付该笔款项的法律责任

。

但该笔款项实际已转入山西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在交通银行城北晋安分理处账户

，

由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前身占有

。

农行漪汾街分理处多次与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协商

，

希望返

还该笔资金

，

但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至今未归还

。

根据生效判决

，

农行漪汾街分理处已承担了支付智信网络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及相应利息

、

诉

讼费

、

赔偿金等款项的法律责任

。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

造成农行漪汾街分理处所主张的

８

，

０００

万元损失的原因

，

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

，

是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

造成的

，

应通过其他有关渠道解决

。

因此

，

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管辖范围

。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３０

日作出

《

民事裁定

书

》（［

２００６

］

晋民初字第

１６

号

），

裁定驳回农行漪汾街分理处的起诉

。

农行漪汾街分理处不服该民事裁定

，

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

农行漪汾街分理处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

要求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返还

８

，

０００

万元

，

该诉讼主体适格

、

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理由

、

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

符合

《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

。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后

，

应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实体判决

。

山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关于本案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

，

是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

，

应通过其他有关渠道解决的认定

，

属于事实不清

，

适用法律错误

。

最

高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作出

（

２００７

）

民一终字第

５９

号

《

民事裁定书

》，

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０６

）

晋民初字第

１６

号事裁定

，

指定山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６

日

，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

（

２００７

）

晋民初字第

３３

号

《

民事判决书

》，

判决驳回农行漪汾街分理处的诉讼请求

。

山西省高级人

民法院审理认为

：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０５

）

并刑初字第

７２

号刑事判决已确认

，

山西省

“

７．２８

”

系列金融诈骗案犯罪嫌疑人胡吉贤与农行漪汾街

分理处工作人员勾结

，

采取私刻印鉴

、

伪造转账支票的手段

，

将农行漪汾街分理处所诉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通过加盖伪造印鉴的支票

，

转入山西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交通银行城北晋安分理处开立的账户

，

后又将其中的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转至其设立的华电能投资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山西分公

司在中国银行并南分理处的账上

，

将其中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转至深圳市广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城北晋安分理处的账上

。

农行漪汾

街分理处给智信网络

、

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对账单都没有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进入和转出的记录

，

没有证据表明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对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转入其账户知情

；

没有证据表明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资金存入后

，

曾明确指定金融诈骗案犯罪嫌疑人胡吉贤控制的公

司使用

；

农行漪汾街分理处诉称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收取咨询费

、

从事违法融资的行为与所诉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被骗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

山

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举证证明其与深圳市广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往来是正常的资金往来

，

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并没有

取得不当利益

。

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所诉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被骗的直接原因是农行漪汾街分理处工作人员与犯罪分子相互勾结进行诈骗

造成的

，

农行漪汾街分理处未尽法定注意义务而形成的风险应自行承担的抗辩理由成立

，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

农行漪汾街分理处关

于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交通银行城北晋安分理处的帐户已经收到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

，

要求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

、

支付利息

、

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

，

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

农行漪汾街分理处不服上述判决

，

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

最高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作出了

（

２００８

）

民一终字第

１０６

号

《

民事裁定

书

》，

裁定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０７

）

晋民初字第

３３

号

《

民事判决书

》，

将该案发回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

。

经再次审理

，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下达

《

民事裁定书

》（［

２００９

］

晋民初字第

６

号

），

认为该案事实认定存在障碍

，

裁定中止诉

讼

。

该诉讼事项已在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

》“

第十六节其他重要事项四

、

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一

）

农行漪汾街分理处诉本

公司案

”

中披露

。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

，

该案尚未审结

。

上述未完结的诉讼案件所涉及的标的金额占发行人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净资产金额比例较小

，

不会对发行人偿债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

，

不构成本次发行的实质性障碍

。

第十四节 有关当事人

一

、

发行人

名称

：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

：

侯巍

联系人

：

王怡里

、

梁颖新

电话

：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６８

传真

：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６７

二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及其他承销机构

１

、

保荐人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

：

王常青

项目主办人

：

潘锋

、

艾华

联系人

：

冷鲲

、

张世举

、

廖玲

、

周明圆

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７３

传真

：

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５１

２

、

分销商

：

名称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和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

：

金立群

联系人

：

梁婷

、

刘畅

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０５８１３７

３

、

分销商

：

名称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

（

二期

）

北座

法定代表人

：

王东明

联系人

：

于雁洪

、

汪婉君

电话

：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５３３

、

６０８３３５３７

传真

：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５０４

三

、

发行人律师

：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

住所

：

上海市南京西路

５８０

号南证大厦

４５

、

４６

楼

负责人

：

倪俊骥

经办律师

：

方祥勇

、

林雅娜

电话

：

０２１－５２３４１６６８

传真

：

０２１－６２６７６９６０

四

、

会计师事务所

：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法定代表人

：

杨绍信

经办注册会计师

：

许康玮

、

谭麟林

电话

：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五

、

担保人

：

山西省国信投资

（

集团

）

公司

住所

：

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

：

张广慧

联系人

：

姚伟

电话

：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００７

传真

：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０００

六

、

资信评级机构

：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

：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０８

号阳光高尔夫大厦三楼

法定代表人

：

刘思源

联系人

：

王晨

、

李飞宾

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２１６００６

传真

：

０１０－６６２１２００２

七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

：

王常青

联系人

：

潘锋

、

艾华

、

冷鲲

、

张世举

、

廖玲

、

周明圆

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７３

传真

：

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５１

八

、

收款银行

：

中信银行北京西单支行

账户名称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

：

７１１２３１０１８２７０００００５４０

九

、

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

住所

：

深圳市深南路

５４０５

号

总经理

：

宋丽萍

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２７５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０１０

十

、

公司债券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住所

：

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总经理

：

戴文华

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传真

：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０３１

第十五节 备查文件

一

、

备查文件

（

一

）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

（

二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

（

三

）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

四

）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信评级报告

；

（

五

）

山西省国信投资

（

集团

）

公司出具的担保函

；

（

六

）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债券发行的文件

；

（

七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

八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

九

）

最近

３

年内发生的重大资产重组的发行人提供的模拟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和重组进入公司的资产的财务报告

、

资产评估报告和

／

或审

计报告

；

二

、

查阅地点

投资者可以自本债券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起到下列地点查阅本上市公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

：

（

一

）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联系人

：

王怡里

、

梁颖新

电话

：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６８

传真

：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６７

（

二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２２０３

室

联系人

：

潘锋

、

艾华

、

冷鲲

、

张世举

、

廖玲

、

周明圆

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７３

传真

：

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５１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0月 15日


